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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刑法典译丛"总序

译介外国刑法典是一件极其有意义的学术活动)早在 $%世纪中后期!

美国法学界就曾经以*美国外国刑法典丛书+$E6AFGAHI;><)AHIAJKDLKHAIM<

3A<>=2KBAJ%形式译介过世界上数十个国家的刑事法典$包括西欧国家和东

欧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亚洲一些国家的刑法典%!作为美国法学界比较研究或

者立法借鉴用书出版)我国台湾地区也在 $%世纪 ,%年代翻译出版过*各

国刑法汇编+$包括欧洲和亚洲十余国家的刑法典和刑法草案%!作为台湾

地区立法和法学教学研究的参考)我国虽然有一些译介外国刑事法典的著

作零星出版!但并未形成规模)且$%世纪5%年代以后!世界范围内掀起了

刑法改革的浪潮!两大法系很多国家进行了刑事法典或刑事制定法的修订)

这些新的刑事立法只有极少数被介绍到中国来)考虑到我国刑事法学教学

研究以及立法参考需要!并弥补译介外国刑事法典的不足!我们拟组织一批

包括有海外访学经历且有较高外语水平和法律专业素养的中青年学者译介

一批外国刑事法典)

由于世界上两大法系的刑事法各有特色!且我国亟须吸收其立法优点

和那些值得借鉴的先进刑法理论!尽快完善我国刑事立法!建立有中国特色

的刑法学理论体系!因此我们拟用若干年时间!译介一批外国刑事法典$将

包括大陆法系国家的刑事法典和英美法系国家的刑事制定法%)为了便于

高明的读者完整地理解外国刑事法典且弥补翻译的失误!我们拟将译介之

外国刑事法典的外文附录在后)

应当说明的是!由于各国刑法典一般以自己本民族语言为官方文本!而

目前我国刑法学界很难找到通晓各国文字的人才!因此!我们一方面力求从

各国的本国语文文本翻译成中文!另一方面!我们在不能直接从其本民族语

文译成中文的情况下!将以其英文本为根据译成中文)好在各国刑法典之

译成英文!均为各国著名刑事法学家所为!其专业水平与英文水平均有保

障!虽然可能存在因为语文的转换出现难以避免的误差!但是对我们学习研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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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刑法

究来说仍然是极具参考价值的)本译丛将首先考虑译介那些我国尚无中文
本且在世界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刑法典!同时!对于那些虽然曾经出版过中文
本但年代已经久远且新近又有重大修订补充的具有重要影响的刑法典!我
们也考虑将其纳入本译丛)
本刑法典译丛由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

心组织编译!由部分有海外留$访%学经历的知名刑事法学者组成编译委员
会!以确保翻译质量)
我们热忱欢迎那些具有深厚专业素养和良好外文功底的刑事法学者加

入到这个翻译外国刑法典的行列中来!也欢迎收集有我们尚缺的外国刑法
典的同仁为我们提供译本原件并参与翻译)让我们共同携手为完善中国的
刑事法制度’推进中国的刑法学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

国家重点研究基地

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

$&&’年(&月(’日



新加坡刑法的历史#渊源及特色#

刘!涛

新加坡是一个美丽的岛国!位于马六甲海峡交通要冲!地理位置得天独
厚!是著名的国际贸易商港)同时!新加坡又以一个法治国家而闻名于世)
其法律规范的严密性’法律执行的有效性’社会活动的规范性!都表现得十
分典型)
新加坡刑法是由*新加坡刑法典+’单行刑事法律和规定于其他法律中

的附属刑法规范组成的)*新加坡刑法典+作为新加坡刑事法律规定的集
合!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部分)笔者将以*新加坡刑法典+为重心!对新加坡刑
法的历史’渊源及特色进行一定的评介)

一!新加坡刑法的历史

*新加坡刑法典+制定于 ’5,’年!经过多次大规模的修改!目前的基本
版本是’/54年版)’/54年之后!新加坡又通过了多部法律!对*新加坡刑
法典+进行修改)现行的*新加坡刑法典+是经过 ’//5年 ’5号法令修改的
版本)新加坡刑法的历史与新加坡法律制度的发展是分不开的!可以分为
以下几个阶段)

!!!一"英国占领时期!()(*%()’’"

在’5’/年之前!新加坡岛属于马来西亚柔佛州苏丹的管辖范围)’5’/
年!新加坡岛的最高官员$76A0>7KEAGA<MMK<M%与英国驻苏门答腊的总督
)7>GDKHBN>DD=AJ爵士签署了一个协议!将新加坡岛的管辖权转归苏门答腊
所有)自此!新加坡为英国所占领)而在’5$.年!)7>GDKHBN>DD=AJ爵士又宣

# 本文部分内容发表于*中国刑事法杂志+$%%&年第’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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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了一个法令!将新加坡岛的管辖权转归印度所有)这样!新加坡的司法管
辖权也转归印度所有!以加尔各答最高法院作为其终审法院)#

’5$&年!英国政府建立了数个独立法院!包括威尔士王子岛法院’新加
坡与马六甲法院)这样新加坡岛开始直接适用英国法律!其中当然包括英
国的各种刑事法律)有人提出!当时直接适用英国刑事法律的原因是!新加
坡开埠早期!随着世界各地移民蜂拥进入新加坡!社会秩序极不稳定!犯罪
现象层出不穷!为尽快加大力度打击犯罪’维持社会秩序!在殖民当局来不
及制定刑法时!适用了英国刑法)$ 当时!新加坡与马六甲法院建在马来西
亚槟榔屿!只有一个职业法官$76ANA;KHBAH%在数个非职业法官的辅助下进
行审判工作)而这个职业法官一年只到新加坡两次)’544年!英国政府授
权将该法院移至新加坡!并且又任命了一个职业法官)

!!!二"殖民统治时期!()’+%(*’,"

’5&,年!新加坡与马六甲’槟榔屿一起!组成英属海峡殖民地!管辖权
归英国伦敦的殖民当局)同年!英属海峡殖民地第一个立法委员会成立!取
代了原印度立法委员会在英属海峡殖民地的地位)’5&5年!英属海峡殖民
地最高法院建立!新加坡的职业法官成为英属海峡殖民地最高法院的首席
大法官)
英属海峡殖民地立法委员会成立后!通过了一系列的法律来管理新加

坡’马六甲和槟榔屿!其中就包括*新加坡刑法典+)’5$&年起!新加坡就开
始直接适用英国刑法来审理刑事案件!可是英国刑法大多来源于普通法!即
使有制定法也往往是针对某一特定犯罪而制定的单性法规)这种情况并不
能适应新加坡的实际情况)英国刑事法规中规定了大量的叛逆罪!而在新
加坡则基本上不存在这种犯罪)英国刑事法规中规定的贪污贿赂犯罪很
少!而在新加坡这种犯罪却十分猖獗)现实的矛盾促使英属海峡殖民地立
法委员会开始考虑制定自己的刑法)
最终!*新加坡刑法典+于 ’5,’年制定)该法是以 ’5&%年*印度刑法

典+作为模版而制定的!意图将与刑事犯罪有关的法律规范集中于一个法典
之中)’5&%年*印度刑法典+的编纂工作开始于 ’5..年!该法典吸取了英

#

$

(<7HKB:;7IK<7K)I<M>8KHAO>9POAM>=)QJ7AG!>76778#""999#JG>#KHM#JM"96>7J<A9"A76I;J"
R’-)$-JIS>->H7I;=A#BK;#

参见何勤华’李秀清主编#*东南亚七国法律发达史+!法律出版社$%%$年版!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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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普通法和衡平法的精神!并适合于印度本土的具体情况)’5,’年*新加
坡刑法典+与’5&%年*印度刑法典+具有相似的特征#第一!同一性!两部法
典都贯彻了资产阶级刑法的一系列基本原则-第二!多样性!以英国普通法
和衡平法为基础!吸收了许多本土法及当地习惯法!特别是有利于维护社会
稳定和有关宗教方面的行为规范-第三!确定性!两部法典对罪名和刑罚的
规定都较明确细致-第四!两部法典都具有浓厚的殖民地色彩)

!!!三"独立国家时期!(*’-年以后"

’/&.年!新加坡与马来西亚合并)但是由于政治’民族等激烈矛盾的
存在!’/&4年新加坡从马来西亚分离!而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由于新加
坡刑法产生于英国殖民统治的时期!因此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殖民主义的烙
印)新加坡共和国成立后!对*新加坡刑法典+进行了修改!删除了其中具有
殖民统治色彩的法律规定)同时!新加坡也废除了一些不适合本国需要的
刑事审判制度!如 ’/&/年废除了原有的.陪审团/审判制度!而确立了法官
掌握审判权力的制度)新加坡还建立起社会需要的新的法律制度!如 ’/&5
年根据*穆斯林法实施法令+建立了 )Q>HI>6法院来负责处理穆斯林法律在
新加坡适用的问题)此后!根据新加坡本土的犯罪状况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新加坡于’/,%年和’/54年对*新加坡刑法典+进行了较大规模的修改!而
小的修改则非常之多)新加坡还制定了一些单行刑法!并在其他法律中规
定有刑事处罚的规范)但是!经过多次修改的*新加坡刑法典+如今仍是新
加坡最主要的刑事法律规范)

二!新加坡刑法的渊源

新加坡原为英国殖民地!法律制度属于英美法系)新加坡的法律是伴
随着英国殖民统治而产生的!英国法律对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新
加坡建国后!继续沿用*英国法令应用法令+和新加坡成文法所允许的英国
法律!并且以英国枢密院作为其终审法院!实行向英国枢密院上诉的制度)
但是新加坡于’//1年$月通过了*司法委员会$废除%法案+$同年1月5日
生效%!废除了向英国枢密院上诉的制度)这样!新加坡的最高上诉法院成
为终审法院)新加坡法律发展的独特历史!对于其法律渊源也产生了重要
影响)新加坡刑法的渊源可以分为成文法’不成文法和国际法规则)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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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成文法

作为新加坡刑法渊源的成文法包括宪法和法令’法规)
’#新加坡宪法
新加坡宪法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任何法令’法规如果与宪法不一致!

不一致的部分均为无效)目前新加坡宪法包括三份基本文件#
$’%新加坡宪法$在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州的时候制定的!原来

称为新加坡州宪法%)
$$%’/&4年新加坡共和国独立法令)
$.%马来西亚宪法$部分适用于新加坡%)
$#法令’法规
法令’法规是新加坡国会以及有权为新加坡立法的机构所制定的!包括

刑法典’单行刑法和附属刑法的规定)
$’%刑法典)*新加坡刑法典+是新加坡最主要的刑事法律)
$$%单行刑法!如*刑法$临时规定%法+’*反贿赂法+等)
$.%附属刑法规范)这些刑法规范规定在非刑法的法令’法规之中!如

*破产法+’*公司法+’*计算机滥用法+’*证券产业法+等法规中都有关于
犯罪和刑罚的规定)# 这些法律规范也是新加坡刑法的组成部分)

$1%英国法令)新加坡建国后!继续沿用*英国法令应用法令+和新加
坡成文法所允许的英国法律)而根据*英国法令应用法令+第 1条的规定!
除了该法附件一中所列明的以及新加坡成文法所允许的英国法律之外!英
国制定法不得适用于新加坡)这意味着#明确指定的英国制定法才可以在
新加坡适用!如*英国合伙企业法+’*英国虚假陈述法案+’*英国货物买卖
法+等)因此!英国法令也是新加坡刑法的渊源之一)

!!!二"不成文法

作为新加坡刑法渊源的不成文法包括英国普通法’衡平法’判例及习惯
法等)

’#英国普通法’衡平法
自’5$&年’’年$,日英国颁布*第二司法宪章+之日起!英国刑法就开

始在新加坡直接适用了)从历史传统来说!英国刑法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

# T:BI;I>=)QJ7AGKD)I<M>8KHA!>76778#""A<#9I@I8ABI>#KHM"9I@I"T:BI;I>=-JQJ7AG-KD-)I<M>8K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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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司法审判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普通法和衡平法)而普通法在新加坡的适用
十分广泛)新加坡法院在审理案件时经常引用英国法的传统!在没有新加
坡法律的具体规定时!可广泛采用英国法的原则与原理)根据*英国法令应
用法令+第.条的规定!已经成为新加坡法律一部分的英国普通法将继续作
为新加坡法律的一部分!只要其经过修订能够适合于新加坡本土的环境和
居民)而衡平法作为弥补普通法不足而产生的规则!同样被新加坡刑法所
吸收)

$#判例
在新加坡刑事案件审判中!实行遵循先例的原则)这一原则也是渊源

于英国法的传统)具有约束力的判例!不仅包括新加坡最高上诉法院审判
案件所产生的判例!而且包括英国枢密院审理新加坡居民向其上诉的案件
所产生的判例)

.#习惯法
习惯法则是适应于新加坡多元种族的特点!不同种族在家庭’民事关系

和继承等方面的古老的习惯法在某种程度上起着成文法起不到的作用)#

有的习惯法则得到了成文法一定程度上的确认)如’/&5年颁布的*穆斯林
法实施法令+!就规定了如何处理穆斯林法律在新加坡适用的问题)

!!!三"国际法规则

在新加坡!国际法规则同样是刑法的渊源之一)新加坡所加入和批准
的国际公约’条约’协议’议定书等!对于新加坡刑事法律具有十分重要的
影响)

三!新加坡刑法的特色
"""刚柔并济#以刚为主

!!新加坡司法制度的根本原则是群体利益至上)新加坡大法官杨邦孝曾
经说过#.刑事司法的目的必须是保护公众!这是任何一名主审刑事案件的
法官最优先最重要的考虑/!.法庭判刑时!公众利益有时会比被告人的处境
更重要)/因此新加坡选择了用严刑峻法来达到维护社会利益的目的!至于
为世人所关注的人权保护!在新加坡似乎主要体现为群体的人权而非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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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人权)# 也许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新加坡刑法才呈现出.刚柔并济!以刚
为主/的特色)

!!!一"处罚严厉

’#死刑之规定
死刑的存废问题几百年来一直是各国刑法领域中争议十分激烈的问

题)对于死刑的不人道性!各国基本上已经达成了共识)各国在死刑存废
问题上的分歧!往往集中在本国实际犯罪状况和本国国情的需要是否为死
刑提供了存在理由!以及死刑是否有效等问题上).大赦国际/提出!死刑不
仅是不人道的!而且它在防止犯罪方面也并不比其他刑罚措施更有效)很
多国家都赞同这种观点!目前世界上一半以上的国家已经在制度上废除了
死刑!或者实际停止了死刑的执行)
美国有些州虽然仍然规定有死刑!但是其死刑案件的审判是十分慎重

的!同时也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诉讼过程)有研究显示!在美国!对一个人判
处死刑并执行所需要的开支!大约是将一个人无假释地处以终身监禁刑所
需开支的.倍)例如!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个死刑案件平均要花费 $.%万
美元!约等于将一个人监禁在最高安全级别的监狱单人房间 1%年所需费用
的.倍)$

相比而言!在新加坡!死刑似乎来得太容易了)*新加坡刑法典+中规定
的可判处死刑的犯罪行为包括#从事’企图从事或者教唆从事反政府的战
争!对总统人身的犯罪!国家法律规定的海盗罪!煽动叛乱既遂!提供或者制
造伪证意图使某项可判处死刑的犯罪成立!谋杀罪!教唆儿童或者精神病患
者自杀!企图谋杀!为了谋杀而进行绑架或者劫持!结伙抢劫中杀人等)其
他法律中还规定!对贩运武器’贩运毒品等行为!处以死刑)
而对于达到一定数额的毒品犯罪!新加坡法律规定必须判处死刑)’ 当

地的民权组织.思考中心/$76AE6I<@2A<7HA%指出!新加坡 ,%U的绞刑是适
用于毒品犯罪人的)但是那些犯有绑架’叛国和涉及武器犯罪而被判处死
刑的犯罪!往往也会面临绞刑)新加坡政府所透露的数字表明!在 ’//’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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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年间!被执行绞刑的犯罪人有 .1%人)# 新加坡之所以保留而且大
规模地执行死刑!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即人们认为新加坡的低犯罪率和法
治化社会秩序!是新加坡保留死刑的结果!因此也是保留死刑最有力的佐
证)在新加坡的立法者和公众中间普遍存在一种认识!即认为死刑是有效
的!而废除死刑则可能会给犯罪者一个错误的信息!使潜在犯罪者认为国家
正在放松对犯罪的打击力度)

$#鞭刑之规定
保留肉刑刑种"""鞭刑!是新加坡刑法中最具特色的一点)*新加坡刑

法典+中规定的可处鞭刑的犯罪包括#国家法律规定的海盗罪!海盗行为!暴
乱罪!武装暴乱!刑事杀人罪!企图谋杀!故意使用危险的武器或者手段造成
伤害!故意重伤害罪!故意使用危险的武器或者手段造成重伤害!故意造成
伤害以勒索财产或者强迫他人实施非法行为!故意造成重伤害以勒索财产
或者强迫他人实施非法行为!故意或者使用非法暴力攻击侵犯他人尊严!在
盗窃或者企图盗窃他人携带的财物时攻击或者使用非法暴力!绑架!为了谋
杀而进行绑架或者劫持!为了秘密’非法地限制他人而进行绑架或者劫持!
为了使他人受到重伤害’奴役等而进行绑架或者诱拐!强奸罪!为了盗窃准
备致人死亡或者伤害!敲诈罪!抢劫罪!潜伏住宅或者闯入住宅预谋伤害他
人等)由此可见!新加坡刑法中的鞭刑适用的主要对象!是实施暴力犯罪或
者采取暴力手段实施犯罪的人)而鞭刑恰恰是.以暴制暴/)
鞭刑往往是与监禁刑同时适用的)鞭刑是以杖鞭打犯人之臀部的刑罚

方法)该杖用藤条制成!长 1英尺!厚 ’英寸!行刑前要进行消毒)鞭刑只
针对年龄在4%岁以下的男性)一般犯罪处以 ’至 5鞭!最多 ’4鞭)犯人
受刑前后都要接受狱医的检查!受刑者如果挨鞭打后昏厥!狱医必须使他苏
醒!如果经检验犯人昏厥不醒!则停止用刑)行刑完毕后!狱医在犯人身上
涂上消炎药)受鞭刑的犯人经常被打得皮开肉绽!鲜血淋漓)三鞭下去!犯
人数周内都不能坐下!一个月起不了床)据新加坡律师介绍!许多犯重罪的
犯罪嫌疑人都非常恐惧鞭刑!一般都会请求辩护律师尽量使其免于此刑)
’//1年!新加坡地方法院对实施违法行为的美国少年费伊作出鞭刑判决!
美国政府认为这是残酷的刑罚!总统克林顿出面求情!要求新加坡政府对费
伊免予鞭刑或用其他刑罚代替)当时新加坡政府认为!美国政府对新加坡
法院的判决进行指责是对新加坡司法主权和司法独立的干涉!后虽考虑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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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关系改判减了两鞭!但仍坚持执行余下的鞭刑)此事曾轰动一时!足见新
加坡执法之严厉)#

虽然鞭刑是源自英国的刑罚!但仅在新加坡保留下来)因为对刑罚威
吓力的崇拜!正是新加坡刑法的特点)而这是和新加坡的法律文化传统分
不开的)新加坡人多为华人!中华文化的传统注重的是群体利益!为了群体
的利益而采取严厉的刑罚!正是中华法律文化传统的体现)新加坡很多市
民就认为$!虽然惩罚措施过于严厉!甚至有点残忍!但是新加坡的街道更加
安全了!更加干净了)这种做法在当今西方人权保护理念的冲击下!往往被
时髦者摒弃)但是!新加坡的强硬之处就体现在敢于对西方的颇多指责说
.不/!根据其实施的社会控制政策!保持其严刑峻罚的特色)’

.#刑事责任年龄偏低
根据新加坡*’//.年儿童及青年人法令+$26I=BHA<><BRK:<M3AHJK<J

F;7’//.%的规定!儿童是’1岁以下的人!少年人是 ,至 ’&岁的人!而青年
人则是’1至’&岁的人)*新加坡刑法典+第 5$条规定#.不满 ,岁的儿童
实施的行为!不构成犯罪)/该法典第 5.条规定#.,岁以上不满 ’$岁的儿
童!在实施行为时对行为的性质和后果缺乏足够理解判断能力的!不构成犯
罪)/而根据*新加坡刑事诉讼程序法典+$76A)I<M>8KHA2HIGI<>=3HK;AB:HA
2KBA%第$条的规定!.青少年罪犯的定义包括任何被裁定犯了可处以罚款
或监禁的罪行的儿童!且在法律上没有相反证明的情况下!将该儿童定罪的
法庭认为他的年龄是在,岁以上但在’&岁以下的/)
因此!在新加坡!刑事责任年龄最低为 ,岁)这种规定来源于英国法!

但是英国刑法如今已经提高了刑事责任的最低年龄!而新加坡却继续沿用
这一规定)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较!新加坡属于刑法中规定的刑事责任
年龄下限最低的国家之一)

1#严格责任之规定
各国刑法一般都规定!一个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是要具备两个要素#

主观要素和客观要素)主观要素是行为人的一种可归责的心理状态!一般
都包括故意和过失)而客观要素是指行为人构成刑法所禁止的侵害的一种
行为或者举动!一般包括作为或者不作为)但是新加坡刑法中有些犯罪却

#

$
’

参见邹平学#*新加坡法治的制度’理念和特色+!载*法学评论+$%%$年第4期)
E6A\DDI;I>=L>76AH!JY><IDAJ7K!>76778#""D>76AHJ#K:HD>GI=Q#;KG"8HIJK<#67G#
参见邵长生’曹琼#*南京市检察干部培训团赴新加坡’香港培训考察报告+!载*南京检察

调研+$%%$年增刊号)



新加坡刑法的历史!渊源及特色 !

*%%%%

并不要求具备主观要素!即属于一种严格责任的规定!如*道路交通法+’
*公司法+中规定的法定犯罪!以及*新加坡刑法典+第 .,4条规定的强奸罪
均属于此类严格责任)*新加坡刑法典+第.,4条关于强奸罪的规定如下#

.除后面例外规定之外!一名男子在下述五种情况下和一名女子发生性
关系的!构成强奸#

$>%违背她的意愿-
$]%未征得她的同意-
$;%虽然征得她的同意!但同意是在使其处于死亡或受伤害恐惧的情

况下获得的-
$B%征得了她的同意!而行为人明知其不是她的丈夫!同意是因为该妇

女认为他是她要或她相信自己要与之合法结婚或她愿意的另外一个人-
$A%该妇女不满’1岁!征得或未征得她的同意的)/
根据该条$A%之规定!如果行为人征得了不满 ’1岁女子的同意而与之

发生性关系!此时!从主观要素而言!行为人并不具有强迫女子与之发生性
关系的犯罪意图!但是也构成强奸罪)这一规定很明显属于一种严格责任!
并不要求具备主观要素即可构成犯罪)

4#严厉的*矫正工作法令+
新加坡刑法中有多种刑罚替代措施!如罚金’附条件撤销法院命令’无

条件撤销法院命令’缓刑’免除处罚’工作释放方案等)# 但是社会矫正措施
中也有十分严厉的种类!如新加坡*矫正工作法令+中所规定的打扫公共场
所卫生的措施)根据’//$年新加坡*矫正工作法令+的规定!构成公共场所
乱扔垃圾的行为人将被处以罚金!并可以被命令打扫公共场所的卫生)而
被判处强制矫正工作的.不文明者/!将在环境发展部人员的监督下!穿上特
制的橙色背心到公园或组屋区从事清洁工作!背心上印着.2\NNW2E(̂W
_\N‘\N0WN/字样)尽管新加坡刑法中规定有刑罚替代措施!但是像这
种在社会上提供某项服务的措施还是第一次使用)$

新加坡议会审议*矫正工作法令+时!有人提出!之所以使用此种打扫公
共场所卫生的措施!是因为这种措施可以使犯罪人蒙受羞辱!从而体现出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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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措施的特殊威慑力-而心理学和人类学的研究也可以证明!羞辱有助于人
们接受和执行社会规范)其实!不只新加坡政府采取这种策略!美国也存在
此种情况)如美国一些法院命令将性侵犯犯罪人的姓名’住址甚至照片公
布在报纸或者公共场合)# 而美国内达华州的一个法院命令一个犯有醉酒
驾驶罪的人在衣服上写明自己是一个.醉酒驾驶罪犯/!进行最少15个小时
的社区劳动)$ 这些措施虽然侵犯了犯罪人的人权!在公共场所对其进行了
羞辱!但是很多人认为这种措施是有效的)
在新加坡!还有人建议!将*矫正工作法令+的适用范围进一步扩大!以

包括从高层建筑物向下扔物品’看电影时没有关闭手机’制造过大的噪音’
辱骂妻子等行为)这说明*矫正工作法令+所规定的措施得到了人们的认可
和信任)根据’//&年新加坡.国家青少年成就奖委员会/的调查报告!在对
5.%%名新加坡青少年的调查中!有四分之三的人认为保护环境是最重要
的)但是!他们如此选择的理由却不是因为他们想要生活在一个绿色和舒
适的环境中!而是因为对惩罚措施的恐惧"""被调查者中有 1’#1U的人说
他们害怕*矫正工作法令+!而.$#,U的人说他们害怕被处以罚金)’

!!!二"法网严密

新加坡立法严格细密!滴水不漏)大至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经济管理’
商业往来’公民权利和义务!小到旅店管理’停车规则’钞票保护’公共卫生!
甚至人们的言谈举止’衣食住行!都有相应的法律规定)如为了维护公共场
所卫生和保证地铁通畅!法律规定!禁止在新加坡生产和销售口香糖-为了
保证交通安全!法律规定!坐在小汽车前排的乘客!行车时必须系好安全带-
为了保证市容美观!法律规定了商店招牌的挂法’房屋每 4年粉刷以及水泥
墙上爬藤的整修!等等)新加坡刑法同样非常完备和严密)

’#犯罪规定之严密
新加坡刑法中的犯罪规定非常严密)即使对于没有规定处罚的行为!

它也专门有法条进行规定)如关于.违反新加坡法律但未规定具体刑罚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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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罪/!*新加坡刑法典+第$$42条规定#.任何人实施新加坡生效法律规定
禁止实施的行为!或对新加坡生效法律规定应实施的行为不作为!若法律对
此种作为或不作为未规定特定处罚的!则应判处$%%新元以下罚金/)
而对于具体犯罪同样是如此)如对于.在本法没有规定的情况下公务

员不履行逮捕职责或者放任他人逃跑/的情况!*新加坡刑法典+第 $$4F条
规定#.任何依法有义务逮捕或监禁任何人的公务员!故意不逮捕此人!或放
任其从监禁下脱逃!若该行为在第$$’条’第$$$条或第$$.条或当时生效的
其他法律中均未规定!则"""$>%如果此行为出于故意!则应判处.年以下的
有期徒刑!或处罚金!或两罚并处-$]%如果此行为出于疏忽大意!则应判处 $
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或处罚金!或两罚并处)/
又如对于.在本法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抗拒或者妨碍合法的逮捕!逃脱

或营救行为/!*新加坡刑法典+第$$4*条规定#.任何人故意抵抗或非法阻
碍依法对其或其他人实施的逮捕!或从依法应予拘留的地点脱逃或企图逃
跑!或营救或企图营救依法被拘留的其他人逃脱拘留的!若该行为在第 $$1
条和第$$4条或生效的其他法律中未予规定!则应处 &个月以下的有期徒
刑!或处罚金!或两罚并处)/

$#犯罪解释之.宽/
犯罪解释的.宽/’.紧/程度往往决定了打击犯罪的力度之大小)对犯

罪解释得越.宽/!则纳入法网的犯罪行为就越多)对犯罪解释得越.紧/!
则纳入法网的犯罪行为就越少)这其实也是一个犯罪化规模大小的问题)
在新加坡!当出现一个功利主义的迫切需要的时候!立法者就会毫不犹

豫地创造出一个界定得非常宽泛的犯罪)当地人称此为.浮动法网/犯罪
$.BHID7b<A7/;HIGAJ%)例如在*滥用毒品法+中!.贩运毒品/中.贩运/$7H>Db
DI;@I<M%的定义是.使用工具出售’给予’管理’运输’递送或者分发/)这个
定义来源于加拿大法律!但是新加坡对此行为的处罚却比加拿大要严厉得
多!使用了监禁’鞭刑甚至死刑)新加坡法院对此的解释也非常之.宽/!采
取的是字面含义的解释方法)只要某人意图将毒品转移给他人占有!即构
成.贩运/)即使该毒品是行为人自己使用或者由他人保管!也不影响.贩
运/的成立)#

# YI;6>A=VKH!.)I<M>8KHA!J(<<KS>7IK<J7K0:A3HK;AJJ/!8HAJA<7AB>776A(<7AH<>7IK<>=)K;IA7QDKH
76ANADKHGKD2HIGI<>=O>9!J2K<DAHA<;AK<V:G><NIM67J><B76AFBGI<IJ7H>7IK<KD2HIGI<>=T:J7I;A!TKb
6><<AJ]:HM!0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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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加坡刑法

!!!三"轻缓化的特别规定

当然!新加坡刑法也并不全是严厉的规定!它也规定了一些轻缓化的

内容)

’#引起轻微伤害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新加坡刑法典+第/4条规定#.如果通常感觉和情绪的人都认为危害

很轻并不抱怨计较!则引起’意图引起或者明知可能引起危害的行为!不构

成犯罪)/按照此条之规定!引起轻微伤害的行为!并不构成犯罪)

$#.想象竞合犯/从一轻罪定罪处罚

*新加坡刑法典+第 ,$条规定#.若判决认为某人犯有数罪中的一罪!

但对构成哪一罪存有疑问!在数罪都规定了刑罚的情况下!就应当以数罪中

量刑最轻的罪定罪量刑)/此处规定的情况类似于我国刑法理论中所称的

.想象竞合犯/)对于.想象竞合犯/!我国刑法理论一般主张应当从一重处

断)# 而新加坡刑法规定!某人犯有数罪中的一罪!但对构成哪一罪存有疑

问时!则从一轻罪定罪处罚)

.#窝藏抢劫犯或者抢劫团伙的成员等的犯罪!不适用于罪犯丈夫或妻

子实施窝藏行为的案件

*新加坡刑法典+第$’&F条规定#

.任何人明知或有理由相信任何人将要实施或刚刚实施抢劫或结伙抢

劫!而窝藏抢劫者或其中任何成员意图给此种抢劫或结伙抢劫犯罪的实施

提供便利!或使抢劫者或其中任何成员逃避处罚的!处 ,年以下的有期徒

刑!并处罚金)

释义

为实施本条起见!抢劫或结伙抢劫是发生在新加坡境内还是在新加坡
境外!是将要实施还是已经实施!并不重要)

例外

本规定不适用于罪犯丈夫或妻子实施窝藏行为的案件)/

按照该条中.例外/之规定!窝藏抢劫犯或者抢劫团伙的成员等的犯罪!

不适用于罪犯丈夫或妻子实施窝藏行为的案件)

# 参见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 $%%%年版!第 ’/.
页)



新加坡刑法的历史!渊源及特色 !

(,%%%

上述这些规定中所体现的人权保障色彩!似乎与整个新加坡刑法中蕴
含的.严厉/存在着激烈的矛盾冲突)然而!这也正是新加坡这个多元的现
代化法治国家所具有的特色)这些内容与前述的处罚严厉’法网严密结合
起来!形成了新加坡刑法.刚柔并济!以刚为主/的独特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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